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河南

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畅银”或“公司”）持续督导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

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支持公司持续发展，公司控股股东

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百川”）拟向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3,200万元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上海百川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次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以借

款方式提供，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公司可提前还款。上海百川

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费用，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

何形式的担保，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上海百川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6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功海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此事项并发表了一

致同意的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虽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但属于公司接受关联人无偿提供财务资助，可免于

提交股东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南路 217-225号 3层 3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7989005259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功海

成立日期：2007年 2月 7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市政工程投资，市政规划设计，投资咨询，商务咨询

（以上咨询除经纪），新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公路工程，铁路工程；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功海、李娜分别持有 93.5484%和 6.4516%的股权，

双方为夫妻关系，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及李娜。

关联关系：上海百川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功海先生担任

上海百川执行董事。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月/2025年 9月 30 日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6,904.35 227,722.41

资产净额 102,482.11 114,034.85

营业收入 32,604.13 48,764.86



项目 2025年 1-9月/2025年 9月 30 日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 日

净利润 -10,384.71 -32,512.60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上海百川成立于 2007 年，主要

从事实业投资业务。目前上海百川主要业务为投资并持有下属子公司股权，业务

涉及环保能源、医疗康复、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最近三年企业整体经营稳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百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海百川拟向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万元的财务资助，财务

资助额度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上海百川可根据实际情况

分次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

循环使用，公司可提前还款。上海百川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费用，

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百川为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万元的无息

借款，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

等任何形式的担保，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接受控股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发展。本次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公司不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并且不支付任何借款费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2026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百川、实际控制人陈功

海先生及李娜女士为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因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

赁、售后回租等业务提供无偿担保；公司向上海百川已发生借款金额 2,200万元，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除前述关联交易、向实际控制人陈功海先生发放薪

酬外，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百川、实际控制人陈功海先生及李娜女士未发生其他

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信心，有利于业务发

展，促进公司持续健康运营。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功海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支持公司持续发展，上海

百川拟向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万元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额度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上海百川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次提供

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

公司可提前还款。上海百川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收取利息费用，无需公司

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过半数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此事项，已履

行必要的审批手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保

荐机构对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无偿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 荐 代 表 人 ：

刘 政 方 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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